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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特智能”、“公司”或“上市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兴业证券对朗特智

能的持续督导时间为该上市公司上市当年及其后 3 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朗特智能

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其持续督导期为 2020 年 12

月 2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现兴业证券对朗特智能的持续督导期限已满，兴

业证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保荐总结报告书

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主要办公地址 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联系人 张华辉 

保荐代表人 张华辉、贾晓斌 

联系电话 020-8363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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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ԉ樛ԉ樛   ԉ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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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是否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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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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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仍有 36,656.32

万元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继续履行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

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义务。 

十、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报告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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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华辉                 贾晓斌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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